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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强险业务基本情况 
 

根据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保监会核准第二批从事交强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批准，

我司获得经营交强险业务的资格。 

 

根据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法》（保监

产发[2006]74 号）和《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公司制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办法》和《费用分摊实施方案》。对交强险单独设置了业务代

码和财务代码，规定对交强险进行单独核算，出具独立的资产表、负债表及利润表，就

各险种共同费用部分严格按照《费用分摊实施方案》在各险种间进行分摊，使分摊到交

强险的费用科学、合理。以上措施保证交强险经营损益、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的核算和

表达公允。 

 

2010 年 12 月 31 日交强险专属资产总额为 3,313 万元，专属负债总额为 144,226 万元。

2010 年交强险实现保费收入 142,23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7.75％，支付已决赔款

55,299 万元，计提未决赔款准备金 43,594 万元，交强险专属费用 23,859 万元，分摊的

共同费用 11,716 万元，分摊的投资收益 5,715 万元，当年亏损 48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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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对交强险损益状况的分析 
 

 

报告期内，我司交强险经营业绩概要如下： 

  

 2010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09 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已赚保费合计 128,267.07 75,082.23

 赔款合计   98,892.87   42,048.04

 经营费用合计 35,574.69 26,134.40

分摊的投资收益    5,715.15    6,710.18

经营利润 -485.34 13,609.97

 

       2010 年度我司交强险经营亏损-485 万元，主要是承保亏损-6,200 万元,分摊的投资收

益 5,715 万元，综合赔付率 77％,综合费用率 28%,综合成本率 105%。2009 年度我司

交强险经营利润 13,610 万元，综合赔付率 56％，综合费用率 35％，综合成本率 91％。 

收入情况分析 

2010 年我司交强险保费收入 142,23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7.75％。  

赔付情况分析 

2010 年我司交强险赔款合计 98,893 万元，其中已决赔款支出为 55,299 万元，提取未

决赔款准备金 43,594 万元。 

费用结构分析 

2010 年我司交强险经营费用 35,575 万元，其中专属费用 23,859 万元，分摊的共同费

用 11,716 万元。 

专属费用包括手续费 4,756 万元，营业税金及附加 7,945 万元，保险保障基金 1,138 万

元，业务及管理费用 10,020 万元。 

分摊的共同费用包括人工成本 5,961 万元，行政管理费用 3,905 万元以及共同职场的

资产占用费用 1,8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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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强险损益表 
 

 

交强险损益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附注号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一、已赚保费        128,267.07       75,082.23 

保费收入 附注九、1      142,233.61       96,264.75 

分保费收入   

分出保费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3,966.54       21,182.52 

转回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二、赔款         98,892.87       42,048.04 

赔款支出 附注九、2       55,298.68       28,685.17 

分保赔款支出   

摊回分保赔款   

追偿款收入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43,594.19       13,362.87 

其中：提取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5,495.30        2,725.66 

转回未决赔款准备金   

三、经营费用 附注九、6      35,574.69       26,134.40 

专属费用         23,859.18       16,954.64 

其中：手续费、佣金 附注九、3        4,755.93        3,286.16 

            营业税金及附加 附注九、4        7,944.83        5,374.11 

            救助基金   2,844.67

            保险保障基金 附注九、5        1,137.87          770.12 

摊回分保费用   

分摊的共同费用         11,715.51        9,179.76 

四、分摊的投资收益          5,715.15        6,710.18 

五、经营利润         -485.34       13,609.97 

六、年初累计经营利润   14,847.67         1,237.70 

七、年末累计经营利润         14,362.33       14,8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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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强险经营费用明细表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险    种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费用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手续费及佣金        4,755.93     3,286.16  

营业税金及附加        7,944.83      5,374.11  

保险保障基金        1,137.87        770.12  

办公和差旅费        1,185.91      2,317.52  

人力成本           41.44        429.68  

邮电费          973.18        386.79  

电子设备运转费          426.43        344.87  

会议费          416.12        282.88  

印刷费          239.76        366.22  

业务宣传费          220.29        282.90  

上缴管理费          241.80        163.65  

印花税          142.32         96.26  

日常运营费用        3,288.64      2,853.48  

道路救助基金        2,844.67 - 

直接业务部门人工成本 5,961.25  4,561.85

行政管理费用 3,904.52  2,609.84

资产占用费 1,849.74  2,008.07

合   计       23,859.18 11,715.51     16,954.64  9,17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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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强险分部损益表（业务分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经营费用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

同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年初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年末累计经

营利润/(亏

损) 

家庭用车  76,672 (33,431) (25,023) (14,807) (7,905) 3,674 (819) 3,938 3,119 

非营业客车 4,935 (2,286) (1,567) (758) (406) 188 106 1,329 1,435 
营业客车 4,138 (1,580) (1,288) (907) (202) 169 330 2,327 2,657 
非营业货车  16,157 (7,327) (5,060) (2,034) (843)  456 1,349 1,680 3,029 
营业货车 17,373 (5,757) (5,162) (4,351) (1,685)  958 1,376 4,819 6,195 
特种车 432 (284) (159) (45) (23) 11 (68) 50 (18) 
摩托车 8,443 (4,400) (5,394) (955) (649) 259 (2,696) 1,244 (1,452) 
拖拉机 26 (62) 63 (1) -  - 26 (203) (177) 
挂车 91 (172) (5) (2) (1)  - (89) (336) (425) 
合计  128,267 (55,299) (43,594) (23,859) (11,715)  5,715 (485) 14,848 1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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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强险分部损益表（业务分部）（续）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经营费用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

同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年初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年末累计经

营利润/(亏

损) 

家庭用车    42,604   (17,338)             ( 7,395)    (9,929)    (7,333)       4,030     4,639    (701)        3,938 

非营业客车     3,619     (1,727)               (325)     (499)       (215)        219     1,073     256        1,329 
营业客车     3,576     (1,067)               (528)     (601)        (94)        203     1,490     837 2,327 
非营业货车     9,015     (3,229)              (1,872)    (1,586)      (488)        667     2,507    (827) 1,680 
营业货车     8,867     (2,818)              (1,502)    (1,973)      (583)        792     2,781    2,038 4,819 
特种车      407     (454)                263       (67)        (20) 27      156    (106 ) 50 
摩托车     6,615     (1,541)              (1,961)    (2,288)      (445)        768     1,148      96 1,244 
拖拉机      256     (102)                (20)       (1)         -         -       134    (337)        (203) 
挂车      123      (409)                (23)      (11)        (2)   4     (318)     (18) (336) 
合计 75,082  ( 28,685 ) (13,363) (16,955)  (9,180) 6710 13,610  1,238 1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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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强险分部损益表（地区分部）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经营费用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专属费

用 

分摊的共

同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年初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年末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上海市 3,083 (2,532) (1,657) (375) (557) 354 (1,684) (734) (2,418) 
北京市 9,650 (3,244) (3,060) (1,920) (517) 333 1,242 5,534 6,776 
浙江省（除宁波市） 8,069 (6,200) (4,407) (957) (1,158) 501 (4,152) (665) (4,817) 
深圳市 3,248 (1,938) (982) (478) (465) 261 (354) 1,029 675 
宁波市 1,851 (1,367) (382) (199) (431) 137 (392) (526) (918) 
广东省（除深圳市） 28,931 (11,601) (8,535) (4,767) (1,897) 1,354 3,486 6,773 10,258 
江苏省 6,791 (4,463) (4,141) (836) (689) 395 (2,944) (1,776) (4,720) 
四川省 8,239 (3,288) (3,099) (1,016) (742) 393 488 1,811 2,299 
河北省 22,752 (6,987) (3,785) (6,600) (2,238) 797 3,939 2,504 6,444 
湖北省 5,416 (3,113) (2,602) (680) (557) 222 (1,314) (405) (1,719) 
重庆市 1,451 (582) (924) (240) (102) 91 (306) (23) (329) 
天津市 6,957 (1,905) (2,214) (1,461) (723) 216 870 613 1,483 
山东省 21,568 (8,025) (7,763) (4,104) (1,511) 598 765 713 1,478 
大连市 161 (50) (37) (51) (66) 36 (6) 0 (7) 
广西省 100 (4) (7) (175) (63) 27 (122) 0 (122) 
合计 128,267 (55,299) (43,594) (23,859) (11,715) 5,715 (485) 14,848 14,363 
 

 
附：1. 地区分部指公司按照省级（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分的业务组成部分。其中深圳市、宁波市行政辖区分别作为 1个地区分部单列。 

 

2. 本分部报告中赔款支出金额以利润表赔款支出与追偿款收入的净值列示。 

 



 

 9

 

 

七、 交强险分部损益表（地区分部）（续）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经营费用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专属费

用 

分摊的共

同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年初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年末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上海市     2,376    (1,934)               425   (300)      (621)         457 403 (1,137) (734) 
北京市     7,397    (1,973)              (1,203)  (1,420)      (710)         476 2,567 2,967 5,534 
浙江省（除宁波市）     5,901    (4,417)               (763)   (711)      (649)         829 190 (855) (665) 
深圳市     2,640    (1,331)               (289)   (342)      (589)         391 480 549 1,029 
宁波市     1,325   (1,042)               (148)   (134)      (138)         228 91 (617) (526) 
广东省（除深圳市）    18,650    (4,536)              (3,505)  (5,590)    (2,067)        1,778 4,730 2,043 6,773 
江苏省     4,245    (2,964)              (1,270)   (650)     (498)         342 (795) (981) (1,776) 
四川省     4,225    (1,880)               (883)   (854)  (607)         498 500 1,311 1,811 
河北省    13,493    (4,476)              (1,596)  (3,303)  (1,641)         704 3,181 (677) 2,504 
湖北省     3,440    (1,802)               (810)   (587)      (266)         245 219 (624) (405) 
重庆市      344     (156)               (148)    (34)       (49)          52 8 (31) (23) 
天津市     3,674    (726)               (681)   (981)      (490)         209 1,005 (392) 613 
山东省     7,372    (1,448)              (2,492)  (2,049)      (855)         501 1,031 (318) 713 
合计 75,082 (28,685) (13,363) (16,955) (9,180) 6,710 13,610 1,238 1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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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强险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附注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一、应收、预付款项和无形资产       

应收保费 
附注九、7 

  

-6.63  

 

275.53 

应收分保款项      

预付赔款   

  

3,319.34  

 

1,605.92 

无形资产    

资 产 总 计         3,312.71          1,881.45 

二、准备金及应付款项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8,169.99  

 

44,203.45 

未决赔款准备金   

  

69,730.94  

 

26,136.75 

其中：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附注九、8 

  

11,083.67 

 

5,588.37 

预收保费   

  

8,249.89  

 

9,925.38 

应付手续费、佣金   

  

265.95  

 

235.89 

应付分保款项   

  

-  

 

-  

应付工资和福利费   
 

应交税金   

  

4,120.48  

 

3,222.91 

应交保险保障基金   

  

620.46  

 

399.29 

应交救助基金   

  

2,023.97  

 

-  

应付赔付款   

  

1,044.12  

 

850.34 

负 债 总 计       144,225.80         84,9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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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强险报告附注 
 
（一） 主要编制政策 
 

1. 编制基础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是根据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6]74号)、《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保监发

[2006]90号)及本公司报备保监会之《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费用分摊实施办

法》编制。 
 
 
2. 会计年度 
 

本公司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3.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 记账基础及计价原则 

 

本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财务报表以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基础。

如果资产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5. 坏账准备 

 

年末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保费发生减值时，应将应收保费账面价值减记至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减记金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应收保费在确认

坏账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坏账损失后发

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坏账损失予以转回，转回坏账损失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

假定不计提坏账准备情况下该资产在转回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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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强险报告附注（续） 
 
（一） 主要编制政策（续） 
 

6.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指为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使用年限超过1年且单位价

值较高的有形资产。 

 

固定资产按成本入账。购置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买价、增值税、进口关税等相关

税费，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

其它支出，如运输费、安装费等。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使可能流入

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原来的估计，则计入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的折旧釆用直线法提列，各类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及预计净残值率

如下: 

 

  

  预计可使用年限  

 预计净残值

率 

办公及通讯设备  5年  5% 

运输设备  4-6年  5% 

 

固定资产在期末时按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可收回金额，是指固定资产

的销售净价与预期从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使用寿命结束时的处置中形成的现金

流量的现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 

 

7. 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是指摊销期限在1年以上的待摊费用。按实际发生额记入长期待摊费

用核算。 

 

 

 

8. 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08]2 号)，本公司的交强险保险业务，

按保费收入的 0.8%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当本公司的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总资产

的 6%时，不再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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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强险报告附注 
 
（一） 主要编制政策（续） 
 

 

9.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保险责任提

取的准备金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会计师颁布的财会【2009】15 号《关于

印发【保险公司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以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

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

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是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未来

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 

公司未到期责任准备金采用未赚保费法进行计量。以未来净现金流出和边

际为基础采用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进行充足性测试。 

充足性测试是用未赚保费法评估得到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与未来净现金流

出贴现值和对应的风险边际之和进行比较。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则将其差

额作为保费不足准备金增加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充足性测试中未来现金流出包括预期赔付支出、理赔费用、保单维持成本

等。 

公司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采用行业比例，按照未来现金流无偏估

计的 3.0%确定。 

 

10.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

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

未决赔款准备金及理赔费用准备金。本公司根据《非寿险责任准备金管理

办法》和《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准备金评估有关要

求的通知》(保监产发[2006]680 号)(以下简称“《通知》”) 允许的方法

进行最佳估计。在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评估时充分考虑了边际因素。公司未

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采用行业比例按照未来现金流无偏估计的 2.5%确

定。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业务保险事故已发生并已向

本公司提出索赔但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按最高不超过该保单对 

该保险事故所承诺的保险金额，采用逐案估计法、案均赔款法等合理的方法谨慎

提取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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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强险报告附注 
 
（一） 主要编制政策（续） 

10.未决赔款准备金（续）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本公

司提出索赔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采用链梯法、案均赔款法、准备金进展

法及 Bornhuetter-Ferguson 法中至少两种方法进行谨慎评估。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

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本公

司采取逐案预估法及比率分摊法提取该项准备金。 
 

 
11. 未决赔款准备金充足性测试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未决赔款准备金进行以总体业务为基础的充足性测试。

本公司按照保险精算重新计算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

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按照其差额补提相关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反之，不调

整相关准备金。 

 

12. 保险业务收入 

 

保费收入及分保费收入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关的

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并与保险合同相关的净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时予以确认。

原保险合同的保费收入根据该合同约定的保费总额确定保费收入金额。 

 

13. 赔款支出 

 

赔款支出包括本公司在支付的赔款及在责任限额内实际垫付或承诺支付的抢救费

用。本公司在确定支付赔款金额的当期，按照确定支付的赔款金额，计入当期损

益；同时，冲减相应的未决赔款准备金。本公司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应收取的代

位追偿款，于确有证据表明与该代位追偿款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

该代位追偿款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为追偿款收入，作为当期的赔款的减

项。 
 
14. 手续费 

 

手续费为支付给代理人的费用。根据保监会《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6]71 号)，交强险手续费比例每单不高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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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强险报告附注 
 
（一） 主要编制政策（续） 

 

15. 营业税金及附加 

 

营业税乃就当年应税保费收入按5%的税率征收。营业税金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

税及教育费附加等，乃按营业税的一定比例征收。 

 

16. 其他交强险专属费用 

 

除手续费、营业税金及附加、救助基金和保险保障基金外，本公司归集的其他交

强险专属费用包括专为交强险发生的车船燃料费、公杂费、印刷费和差旅费等，

这些费用是依据本公司的管理流程和经办人、审批人的专业判定而归集。 

 

17. 交强险资金的管理和运用 

 

本公司交强险的资金未单独管理和运用，与其他险种的资金共同管理和使用。 

 

18. 投资收益的分摊 

 

本公司交强险的资金未单独管理和使用，因此保险资金所产生的投资收益需在交

强险和其他险种之间进行分摊。 

 

分摊的投资收益是将投资收益与利息收入的净值，作为投资收益分摊的基数，按

照交强险业务实际可运用资金量占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总量的比例以月为基础

进行分摊。其中，交强险业务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是本期间实际收到的交强险保费

减去实际支付的交强险赔款和费用后得到的，本公司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是以投

资和银行存款的现金净流入计量的。 

 

分摊的投资业务产生的营业税金及附加是将投资业务产生的营业税金及附加，按

照交强险保费收入占全公司保费收入的比例进行分摊。 

 

本公司交强险分摊的投资收益减去分摊的投资业务产生的营业税金及附加按照交

强险业务实际可运用资金量占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进行分摊。具体的

分摊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可运用资金量 + 报告期内实际收到的保费  

－报告期实际支付的赔款－报告期归属于该险种 

的实际支付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 

 

上述投资收益的分摊办法已向保监会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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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强险报告附注 
 
（一） 主要编制政策（续） 

19. 共同费用的分摊办法   

 

共同费用指不是专门为某一归属对象发生的，不能全部归属特定地区分部或明细

险种的费用。本公司已经按照向保监会报备的《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费用

分摊实施办法》，分摊共同费用到交强险业务，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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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强险报告附注 
 
（二）、 专项报表项目附注 

 
1. 保费收入 
 
 本公司保费收入按车辆种类划分明细如下：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家庭用车              87,607.99             54,543.48 
非营业客车               5,453.95              3,992.82 
营业客车               4,502.62              3,925.47 
非营业货车              16,278.57             12,364.16 
营业货车              21,191.67             11,807.68 
特种车                 430.48                382.21 
摩托车               6,698.78              9,005.97 
拖拉机                   2.52                150.05 
挂车                 67.04                 92.91 
合计             142,233.61             96,26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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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强险报告附注 
 
（二）、 专项报表项目附注（续） 
 
2. 赔款支出 
 
 本公司赔款支出中包括： 
      

项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赔款支出        54,888.07           28,425.49 
垫付款           410.61              259.68 
减：追偿款收入               -
合计        55,298.68 28,685.17

 

其中，垫付抢救费用明细如下： 

     
 本公司交强险赔款支出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家庭用车        33,430.40            17,337.92 
非营业客车         2,285.96             1,726.39 
营业客车         1,580.03             1,066.73 
非营业货车         7,327.36             3,229.21 
营业货车         5,756.48             2,818.04 
特种车           284.21               454.37 
摩托车         4,400.10             1,541.34 
拖拉机            61.88               101.85 
挂车           172.25               409.32 
合计        55,298.68            28,685.17 

  项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实际垫付的抢救费用 
    410.61                259.68

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抢救费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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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强险报告附注 
 
（二）、 专项报表项目附注（续） 
 
3. 手续费 
 
 本公司交强险手续费支出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家庭用车 2,994.09             1,995.22 
非营业客车 158.45               107.60 
营业客车 182.47               112.65 
非营业货车 431.86               346.41 
营业货车 871.19               401.58 
特种车 10.15                 14.19 
摩托车 107.06               306.74 
拖拉机 0.19                 0.03 
挂车 0.47                 1.74 
合计 4,755.93 3,2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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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强险报告附注 
 
（二）、 专项报表项目附注（续） 
 
4. 营业税金及附加 
 
 本公司交强险营业税金及附加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家庭用车 5,050.24 3266.33
非营业客车 268.62 183.57
营业客车 277.53 200.08
非营业货车 634.60 535.07
营业货车 1,320.17 656.08
特种车 16.44 23.20
摩托车 376.03 505.72
拖拉机 0.30 0.05
挂车 0.90 4.01
合计 7,944.83 5,3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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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强险报告附注 
 
（二）、 专项报表项目附注（续） 
 
5. 保险保障基金 

 
 本公司保险保障基金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家庭用车 700.86 436.35
非营业客车 43.63 31.94
营业客车 36.02 31.40

非营业货车 130.23 98.91
营业货车 169.53 94.46
特种车 3.44 3.06
摩托车 53.59 72.05
拖拉机 0.02 1.20
挂车 0.54 0.74
合计 1,137.87 770.12

 
 

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08]2号)，本公司的交强险保险业

务，按保费收入的0.8%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当本公司的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总 

资产的6%时，不再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关于缴纳保险保障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5]26号)的规定，本

公司提取的保险保障基金按季预缴到保监会设立的保险保障基金专门账户，并在

年度结束后5个月内汇算清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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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强险报告附注 
 
（二）、 专项报表项目附注（续） 
 
6.    经营费用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项目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费用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手续费及佣金 4,755.93 3,286.16 

营业税金及附加 7,944.83 5,374.11 

保险保障基金 1,137.87 770.12 

办公和差旅费 1,185.91 2,317.52 

人力成本 41.44 429.68 

邮电费 973.18 386.79 

电子设备运转费 426.43 344.87 

会议费 416.12 282.88 

印刷费 239.76 366.22 

业务宣传费 220.29 282.90 

上缴管理费 241.80 163.65 

印花税 142.32 96.26 

日常运营费用 3,288.64 2,853.48 

道路救助基金 2,844.67  

直接业务部门人工成本 5,961.25  4,561.85

行政管理费用 3,904.52  2,609.84

资产占用费 1,849.74  2,008.07

合   计 23,859.18 11,715.51 16,954.64 9,179.76
 
 
2010年随着交强险业务规模的增长，交强险经营费用也随之增长。 

2010年分摊的共同费用也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主要是随着10年交强险保费收入、赔

款支出、业务量等增长，因而分摊到交强险项下的人力成本、行政管理费用也较去年

同期有较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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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强险报告附注 
 
（二）、 专项报表项目附注（续） 
 
 
7.  应收保费 
     
 本公司交强险应收保费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家庭用车 153.70 338.59

非营业客车 9.57 24.79

营业客车 7.90 24.37

非营业货车 28.56 76.75

营业货车 37.18 73.30

特种车 0.76 2.37

摩托车 11.75 55.91

拖拉机 0.00 0.93

挂车 0.12 0.58

小计 249.54 597.59

减：坏账准备 256.17 322.06

合计 -6.63 275.53
 
本公司交强险应收保费的账龄分析如下：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3 个月以内(含 3 个月) 262.46
3 个月至 6 个月(含 6 个月) -4.29 -4.24
6 个月至 1 年(含 1 年) -10.67 54.87
1 年以上 264.50 284.50
合计 249.54 597.59

 

目前,我司对于交强险应收保费帐龄在3个月以上(含3个月)的分销商已经提出法

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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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交强险报告附注 
 
（二）、 专项报表项目附注（续） 

 

8、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本公司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万元

家庭用车 6,961.26 3324.97
非营业客车 521.04 283.43
营业客车 338.11 201.52
非营业货车 1,294.56 692.75
营业货车 1,222.63 554.98
特种车 62.83 31.54
摩托车 645.21 442.42
拖拉机 4.77 19.64
挂车 33.26 37.12
合计 11,083.67 5,5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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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审计意见 
 
报告期是否更换了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是□  否■) 

 

 

审   计   报   告 

                                             大信专审字（2011）第 2-0185 号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按照后附的

附注二、（一）所述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法》、《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及贵公司报备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之《费用分摊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而编制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2010 年度的交强险损益

表、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交强险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及其附注(以下简称“交强险

专题财务报告”)。该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编制是贵公司管理当局的责任，我们的

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该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准

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是否不

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交强险专题财

务报告金额和披露的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我们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

误导致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目的并非对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做出会

计评估的合理性，以及评价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总体列报。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

审计证据是充分、恰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的上述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已按照后附的附注二、（一）所述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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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有关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编报规定，各项费用的认定结果及共同费用的分摊方

法与贵公司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备案一致，共同收入及共同费用的分摊结果

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合理的，且公允反映了交强险的经营损益、专属资产及专属负债。 

贵公司上述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是为了满足贵公司管理层的需要按照后附的附

注二、（一）所述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编制的，不适于其他目的。因此，本

报告仅供贵公司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呈报之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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